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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煤尘防治规定
港口煤尘防治规定
（１９９１年７月６日交通部、劳动部发布）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有效治理煤尘危害，保护港口煤炭装卸作业职工的安全与健康，依据国家有关法规和标准，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各类煤码头作业和新建、扩建、改建及技术改造的煤码头工程。

第三条 煤码头各作业点的煤尘浓度必须符合《港口装卸作业煤粉尘浓度控制指标（ＪＴ２００６－８４）》（附录一）的规定；室内操作间的煤尘浓度必须符合《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ＴＪ３６—７９）》（附录二）中的有关规定。
第二章　工程项目的立项要求
第四条 新建、扩建和改建煤码头，必须结合职业安全卫生评价进行防尘除尘措施的可行性论证。对选址，总体布局和装卸工艺及设备的选择必须综合考率防治煤尘的需要。

第五条 对现有煤码头进行技术改造时，应把煤尘治理列为改造的重要内容。

第六条 煤码头装卸工艺和设备选型，应结合我国国情和地区特点，优先选用技术先进、安全可靠、低污染的工艺和设备。

第七条 编制《工程建设项目初步设计》时，应包括环境保护和职业安全卫生篇章，设计内容中有关防尘除尘设施所需资金、设备、材料及施工安装等，应在该工程中统一安排。

第八条 新建、扩建和改建煤码头工程可行性研究和初步设计的审查以及工程竣工验收，必须有所在地劳动部门和同级行业安全技术管理部门参加。

第九条 已批准建设的煤码头工程、其防尘除尘等劳动保护设施及相应的配套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

第三章　除尘措施和技术要求
第十条 各作业场所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和作业特点采用湿式或干式除尘措施，有效地控制煤尘浓度。

第十一条 码头建设应考虑防尘用水的水源情况。湿式除尘，除利用自来水、天然水外，还应积极考虑综合利用废水污水处理后使用。

第十二条 寒冷地区的港口，必须对防尘供水系统采取防冻措施。地下管道必须埋入冰冻线以下，并应进行防腐处理。露天管道须有保温措施。所有管道和供水槽应有排空装置。喷枪及喷嘴部位除配备排空装置外，还可采用加热保温、压缩空气吹扫等装置。严寒地区的港口应对蓄水池进行防冻保护。

第十三条 为有效防治煤尘，保证煤炭质量，湿式除尘的供水、排水系统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各喷洒装置所供水的水质应达到《港口煤炭作业除尘用水水质标准（ＪＴ２０１５—８９）》（附录三）的要求；

（二）一般宜配备水池和泵房等专用给水系统，保证喷枪、喷嘴的喷洒压力；

（三）专用给水系统应由控制室或泵房控制，供水状况要有明显的标示。

第十四条 堆场喷枪的设置和喷洒方式应根据堆场面积、煤堆的形状、煤种、煤炭粒度分布、煤炭含水量和气象等具体条件合理安排。有条件的港口可通过自动控制系统进行现代化管理。堆场喷枪应符合如下要求：

（一）耐高水压，分散性好，不易损坏，喷洒性能适应堆场面积和堆高的要求：

（二）抬升角度、设置位置和高度能够满足堆场的最佳覆盖率；

（三）设有自动控制的喷洒系统应同时配备现场手动控制装置。

第十五条 喷嘴使用应符合如下要求：

（一）喷嘴应安装在各类装卸机械的产尘部位；

（二）喷嘴须耐高水压、雾化效果好、不易堵塞和损坏，嘴喷类型、安装数量、设置方式和角度、喷洒压力及喷洒量应针对不同装卸机械的起尘情况和喷洒抑尘效果选择使用；

（三）喷水系统的开启与关闭，应能由装卸机械联锁控制；

（四）装有喷嘴的装卸机械应配备有效的供水装置，如固定式取水槽和卷筒式取水管等。

第十六条 需要进行水冲洗的作业面应设有供水点，通过适当的软管和喷头进行冲洗。

第十七条 采用湿式防尘方式时，宜配备相应的化学抑尘剂添加装置，用于特殊的疏水煤种和长期堆存煤炭的防尘。

第十八条 对含水量有特殊要求的煤炭，在不宜采用足量喷水或注水法抑尘时，可采用干式除尘法或化学抑尘法等措施。

第十九条 采用注水防尘技术时，应解决含水量的控制、注水深度、注水均匀性等技术问题。

第二十条 采用封闭方法防尘，必须在装卸流程中设有铁器检测和分离装置，防止煤炭中夹带的金属损坏封闭装置和其他设备。

封闭设施的煤炭进出口必须设置橡皮防尘帘，防止煤尘逸出。

第二十一条 大型封闭设施中应采用有效的除尘系统。除尘系统中的除尘器应符合如下要求：

（一）除尘器应配有防噪声、防振动设施；

（二）袋式除尘器中的布袋应选用疏水型滤料，防止在处理湿度大的煤尘气流时失效和损坏；

（三）采用洗涤除尘器时，必须配有煤污水处理系统；

（四）采用静电除尘器时，必须使用取得国家防爆许可证的静电除尘器。

第二十二条 煤码头宜设防护林带，以降低自然气候条件对堆场和作业区起尘的影响。

第二十三条 从事有煤尘作业的人员，必须配戴防尘口罩等个体防护用品。

第四章　装卸工艺中的防尘对策
第二十四条 翻车机卸煤易于控制煤尘，装卸量较大的港口可优先选用。使用翻车机应采取如下防尘措施：

（一）翻车过程中应同时从不同部位喷水抑尘；

（二）翻车机下部、给料机和受料皮带机均需设置封闭装置和有效的除尘设施，整个翻车机房应尽量考虑封闭或半封闭；

（三）对翻车机房各作业面应配备清扫设施，防止二次扬尘。

第二十五条 使用螺旋卸车方式应符合如下要求：

（一）螺旋卸车机可用建筑物予以封闭或半封闭，以减少邻近作业场所的污染。但必须采取相应的除尘措施，控制机房内的煤尘浓度；

（二）卸煤过程中应采用喷水等方式抑尘。

第二十六条 现有链斗式卸车机易扬尘，应增加防尘除尘措施，采用新式链斗卸车机应符合如下要求：

（一）链斗取料部位和落料口应有喷水抑尘措施；

（二）卸料臂应可升降，臂的头部应加罩和什缩溜筒，以减少落差。

第二十七条 使用抓斗卸船、卸车作业应符合如下要求：

（一）抓斗闭合完好；

（二）受料斗的大小应与抓斗相匹配；

（三）受料斗应装有合适的回尘挡板和有效的喷洒水装置；

（四）抓斗的落料高度应尽量小；

（五）避免抓斗过满产生溢漏。

第二十八条 使用皮带输送机作业应符合如下要求：

（一）固定式皮带机架离地面应有一定高度，以便于清扫；

（二）码头前沿皮带机、装卸机械悬臂皮带机和靠近居民或区公路两侧的堆场皮带机应设置挡风板，挡风板应高出皮带机５０—１００厘米；

（三）在不影响机械作业的前提下，高架露天固定皮带机应设置皮带机罩。

第二十九条 皮带机应尽量减少转运点和降低转运点落差。皮带机头部滚筒处应设有效的皮带清扫或冲洗装置，机房作业面应配置清扫设施，防止二次扬尘，转运点应符合如下要求：

（一）应加罩密封，罩的进出口加防尘帘；

（二）除密封外，必要时应使用有效的除尘装置或喷水措施。

第三十条 露天堆场作业是煤炭存取的基本方式。堆场应采取如下措施：

（一）堆场的长边方向应尽可能与当地主导风向一致，减少煤堆起尘；

（二）配置喷洒系统或其他抑尘设施；

（三）堆场、道路间应有分隔；

（四）堆场道路定期洒水和清扫，以防二次扬尘。

第三十一条 坑道式堆场和卸煤机械底部深坑道中的人工开斗式坑道作业，劳动条件差，煤尘治理困难，新建工程不得采用。

在采用卸煤机械底部深坑道或坑道式堆场作业时，应符合如下要求：

（一）采用自动给料和落料机械将煤炭直接输送至皮带机；

（二）坑道内的给料机、落料机、皮带机等起尘点，要全封闭，并配有通风除尘装置；

（三）坑道内应配备良好的排水、冲洗或清扫以及通风系统。

第三十二条 堆取料机作业应采取如下防尘措施：

（一）堆料臂应能升降，以减少裸露落差，堆料机的堆料臂的前端加斗罩和溜筒，从溜筒下口到垛面落差高度控制在１米以内；

（二）取料机的头部和转运点、堆料饥的下料处，应设喷洒水抑尘装置。

第三十三条 装船机作业应采取如下防尘措施：

（一）装船饥卸料臂应能升降，卸料口配有伸缩溜筒，以减少裸露落差；

（二）在卸料口应设置喷洒水装置抑尘；

（三）码头作业面应设置清扫设施，防止二次扬尘。

第三十四条 汽车装煤时，应尽量降低落料高度并平整压实，离开煤场时，应适当冲洗轮胎。

第五章　监督管理
第三十五条 对各类防尘、除尘设施应建立相应的管理制度，并设专人负责设备的使用、养护及维修。设备完好率应达到９０％以上，利用率应达到８０％以上。

第三十六条 因技术、设备不配套而达不到第三十五条规定的完好率、利用率的防尘、除尘设备，应按本规定的有关要求添置配套或改进，除尘效果差，达不到除尘要求的，应予改进或报废。

第三十七条 企业安技部门应加强煤码头煤尘防治的监督工作，检查防尘设施的管理状况和除尘效果，发现问题应及时与有关技术管理部门研究解决。

第三十八条 企业安全技术管理部门应及时掌握煤码头作业场所煤尘定期监测数据，建立作业场所粉尘浓度情况档案，对于长期从事煤炭装卸作业的人员，应建立职工卫生档案，定期体检。

第三十九条 在煤尘浓度严重超标，气象条件恶劣的情况下，监督管理人员有权提出停止作业。

第四十条 煤尘浓度的监测按《作业场所空气中粉尘测定方法　（ＧＢ５７４８—８５）》（附录四）中的有关规定进行　。

第六章　附则
第四十一条 本规定由交通部、劳动部共同解释。

第四十二条 本规定自一九九一年十月一日起试行。

第四十三条 交通部原“港口煤尘防治试行规定”同时废止。

附录一至四（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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